
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奖学金评审的补充说明

一、校长奖学金推荐条件的确定

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校长奖学金推荐人选除应符合《山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奖

学金评审办法》(山大研字〔2009〕55号)第九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以下标准之

一：

1．在读期间有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在本学科（或本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

术期刊上，其中至少有一篇在 CSSCI 或 S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2．在读期间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一部以上与本专业有关的专著、读物

或工具书；

3．在读期间以项目组成员身份参加山东大学为第一申报单位的省部级以上

科研项目。

二、科研成果的认定

研究生申请奖学金所提交的论文、专著和参编丛书等科研成果由国际教育学

院学术委员会根据山东大学和国际教育学院奖学金评审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其刊

物级别、影响因子、科研价值等方面进行审核，确定科研成果的基础加分和科研

价值加分分值。

三、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的评选办法

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应兼顾不同年级的奖学金候选人，学生民主评议部分

依据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的结果认定，学院评议部分由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

金评审委员会成员投票决定。

四、国家奖学金与学业奖学金不能兼得，学业奖学金名额分配顺延。

五、奖学金测评成绩加分相同的情况下，参照本学年必修课平均成绩排序确

认候选人顺序。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时，如出现几位申请人按照奖学金测评成绩和上学年

学习成绩均无法区分名次的情况，由申请人并列获得此等级学业奖学金，下一等

级学业奖学金名额相应缩减。如并列申请人为三等学业奖学金候选人，在学业奖

学金分配总额允许的条件下，可相应追加三等学业奖学金名额。

六、研究生参与同一活动可适用《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测评

成绩计分办法》不同加分标准的，不重复计算，按最高分计分。



七、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论文收录到会议论文集并出版的，按照以下标准加

分：

国际会议入选论文集论文（已出版）

第一作者每篇 1.5分；第二作者每篇 1分，第三作者及后序作者每篇 0.5 分。

国内会议入选论文集论文（已出版）

第一作者每篇 1 分；第二作者每篇 0.5 分，第三作者及后序作者每篇 0.25

分。

八、落款为山东大学研究生会的证书认定为院级。

九、山东大学“榜样的力量”学生年度人物评选中获得“团支部之星”荣誉

称号的，加 0.1分。

十、以入会论文第二作者身份担任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主讲人的，减半加分。

十一、山东大学宿舍文化节获评“文明宿舍”，按照校级文体活动优秀奖（集

体项目）加分。

十二、山东大学研究生会才艺展示大赛团队特等奖（最佳团队奖），按照校

级文体活动一等奖（集体项目）加分。

十三、有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会议认定为国际学术会议；国内会议中仅

面向研究生群体的会议等级按照主办单位级别认定；研究生每学年用于申请奖学

金的参会次数不超过三次。

北京市语言学会、山东省国外语言学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论坛、评选的荣誉

奖项，按照校级认定。

十四、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颁发的“优秀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荣誉表彰

按照国家级表彰计算。

由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北京唐风汉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联合主办

的全国研究生汉语教学微课大赛，按照校级认定。

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国际汉语教学研究》、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等联合

主办的“DeepSeek 赋能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创新研发”评比赛事，按照校级

认定。

十五、除科研成果、学术文化活动外，研究生每学年最多可选取五项代表性

成果用于奖学金评审。



附注：

第一条至第三条由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于2014年10月讨

论决定。

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至第八条由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

委员会于 2018年 10 月讨论决定。

第五条第二款、第九条由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于 2019年

10月讨论决定。

第十条至第十二条由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由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于 2021年 10 月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由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于 2023年 10 月讨论决定。

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十五条由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于

2025年 10 月讨论决定。


